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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管線機構監工人員暨施工廠商現場人員教育訓練班 

開班資訊 

一、 目的：新北市政府為提升管線挖掘施工品質及加強施工自主管理，辦理本認

證訓練課程。 

二、 主管機關：新北市政府工務局。 

三、 主辦機關：社團法人中華鋪面工程學會。 

四、 講習對象類別及參訓人員資格： 

(一)申請單位或其監造廠商派駐現場執行監造之人員。 

(二)申請單位所屬施工廠商派駐現場施工之管理人員。 

五、 報名資格：單位推薦或個人名義參加。 

六、 報名文件：「報名表」及｢1 年內 1 吋證件光面照 3 張｣。 

七、 報名費用：每人新臺幣 3,900 元整。 

(一)培訓名額：每班 100 人。 

(二)課程及時數：課程總計 17 小時。 

(三)各訓練班上課地點、日期及報名時間： 

期別 上課地點 上課日期 網路報名系統 報名起訖時間 

107FA02 華夏科技大學 
107/10/18 
107/10/19 

https://goo.gl/azn9xd 
即日起至10/16 

或額滿為止 

八、 出勤考核： 

(一)受訓期間，參訓人員務必隨身攜帶身分證件以便查驗，每堂課點名一次，

點名未到及代簽名者，視為缺課。 

(二)每堂上課後遲到 20 分鐘以內者，視為缺課 0.3 小時，扣總成績 0.3 分。 

(三)每堂上課後遲到 20 分鐘以上者，視為缺課 1 小時，扣總成績 1 分。 

(四)受訓期間缺課總時數不得超過 4 小時；如係病假、近親喪假、天災或其

他不可抗力之因素，經檢附證明文件並辦妥請假手續者得不計入缺課扣

分。 

(五)缺課或請假超過四小時者，不得參加期末測驗，且總成績以零分計算，

惟屬辦妥請假手續者，得向本單位辦理保留受訓資格參與後續期別訓

練課程進行全程補訓，補訓應於半年內完成，並以一次為限。 

九、 成績考核： 

(一)總成績以出勤考核成績加期末測驗成績合併計算之，總成績、出勤考



 

 

核成績及期末測驗成績滿分均為 100 分。 

(二)成績比重：出勤考核佔 20%，期末綜合測驗佔 80%，核計總成績。 

(三)及格分數：總成績為 70 分以上。 

(四)總成績計算至小數點第一位，小數點第二位四捨五入。 

(五)未參加期末測驗者，期末測驗成績以零分計算。 

(六)總成績未達 70 分者得參加期末測驗補考，並依下列方式辦理： 

1. 補考以一次為限。 

2. 補考日期及地點另行通知。 

3. 補考應於結訓後半年內完成，無故缺考或未於結訓後半年內完成補

考者，喪失補考資格，但情形特殊，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者，不在此

限。 

4. 經補考及格者，總成績以 70 分計算。 

十、期末測驗試題： 

 (一) 監造人員期末測驗：選擇題 70%，申論式 30%。 

 (二) 現場管理人員期末測驗：是非題 40%及選擇題 60%。 

十一、 結業證書及識別證核發：參與本認證訓練課程期滿，且無下列情事之一

者，主管機關予以核發「結業證書」及「跨域道路挖掘施工管理人員識別

證」，本認證有效期間為三年，認證有效期間屆滿前須完成回訓，回訓合

格後認證有效期間依回訓合格日再起算三年。 

(一)缺課總時數超過 4 小時。 

(二)冒名頂替上課。 

(三)受訓資格不符規定且證明文件不實。 

(四)總成績未達 70 分。 

(五)經補考總成績仍未達 70 分。 

(六)喪失補考資格者。 

十二、 結業證書及識別證補發：證書及識別證毀損或遺失得申請換補發，請填妥

「換補發申請書」，郵寄本單位並繳交換補發工本費，每項證件新臺幣

300 元整。由本單位函文至新北市政府辦理換補發手續。 

十三、 網路報名須知： 

(一) 請登入網路報名系統填寫報名資料傳送後，系統即回覆「線上報名自

動通知信函」至聯絡人電子郵件信箱列印報名表並於”管線單位或施

工廠商用印欄位”蓋單位戳章連同照片(1 年內 1 吋證件光面照 3 張)掛

號郵寄至32001桃園市中壢區中大路300號土木系品保中心 新北管線



 

 

機構訓練班收。報名諮詢服務電話： (03)4262538 李小姐或陳小姐。 

(二) 各項證件如有不符規定或偽造、假借、塗改等情事，應自負法律責任。

且一經查明即取消其於本職訓課程所有之資格認定（包括受訓資格、

領證資格、換證資格等），並不予退費。 

(三) 對已完成報名手續之學員，如因該梯（期）學員未達開班人數，將協

調其轉班或退回全額學費。 

十四、 繳費方式：繳費資訊（約上課前 7 天）以電子郵件方式寄至貴單位聯絡人

電子郵件信箱。 

       方式 1：ATM 匯款，請匯款完成後，請務必 E-mail 告知匯款日期、參

訓單位名稱、金額、匯款帳號後 5 碼以利銷帳處理。 

       方式 2：開立即期支票(抬頭：社團法人中華鋪面工程學會)限掛郵寄本

單位。 

十五、注意事項： 

      (一)請務必於各梯次報名截止日前寄達「單位報名表」正本及參訓人員 1 年

內 1 吋證件光面照 3 張，逾時未收到相關資料者、未完成繳費者、或

照片規格不符者，將不予安排訓練名額。 

      (二)完成註冊手續之學員，本單位將於開課前 2 天電子郵件方式寄發上課提

醒通知予聯絡人及參訓學員。 

      (三)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實際上課日前退學者，退還已繳參訓費用之九成。

自實際上課之日算起未逾全期三分之一者退還已繳參訓費用之半數。在

班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者，不予退還。 

      (四)結訓成績查詢：課程結束後 1 週，本單位會以電子郵件方式通知聯絡人

及參訓學員亦可自行至本單位網站

（http://central-civil.wixsite.com/central-civil）｢公告｣ 「新北管線機構

訓練班成績查詢」。 

      (五)簡章及報名表、教材及相關資料請至下列網站： 本單位網站

(http://central-civil.wixsite.com/central-civil) 

      (六)臨時證核發：受訓學員於成績公布後，如有受訓合格之臨時證明需要，

須向主管機關(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)提出申請，主管機關同意後轉由

代訓機構確認學員認證類別及受訓分數達合格標準後逕予發給，應繳交

費用新臺幣 250 元整。 

十六、上課交通方式： 

      華夏科技大學：中正堂第二國際會議廳(新北市中和區工專路 111 號) 

http://central-civil.wixsite.com/central-civil


 

 

捷運 

中和新蘆線至南勢角站下車。 1. 騎乘 Youbike(1號出口) 

2. 選擇步行，約 10~15分鐘(4號出口) 

3. 選擇轉搭捷運接駁公車。(4號出口) 

 

公車 

公車線路 下車站牌 步行時間 

242, 249, 670 華夏科技大學站 直達本校 

895 華新街口、壽南橋站 約 3分鐘 

241, 207, 275, 796 中和國中站 約 8分鐘 

8, 橘 1, 橘 9, 202, 202區間車, 208, 248, 

624, 897, 1505 

三介廟站、景新街站 約 15分鐘 

 

接駁公車 

捷運接駁公車線路 接駁地點 下車站牌 時間 

中和區公所捷運免費接駁

車【自強國中←(華夏科大)

→烘爐地】 新北市新巴士

F512 

捷運南勢角

站 4號出口 

華夏科技大

學站 

每日 06:30, 07:00～

20:00,每整點一班 

欣欣客運（華夏專車）【捷

運站 2號出口←→華夏科

大】 

捷運南勢角

站 2號出口 

華夏科技大

學站 

週一至週五上午

06:28、06:46、07:08、

07:35、07:52、08:08、

08:25 

 

火車及其他 

●居住樹林, 汐止, 基隆或外縣市可搭乘火車至台北火車站, 轉搭捷運中和新蘆線至南勢角  

  站。 

●居住林口可搭乘長庚醫院交通車至台北火車站，轉搭捷運中和新蘆線至南勢角站。

https://goo.gl/maps/9NVpp
https://goo.gl/maps/7VgQh
http://routes.5284.com.tw/ntpcebus/Tw/Map?rid=10772&sec=0
http://yoyonet.biz/egoing/bus/beichi/lanin/670.htm
https://goo.gl/maps/Qb2bk
https://goo.gl/maps/skhOJ
http://www.zhonghe.ntpc.gov.tw/content/?parent_id=10282&type_id=10282
http://www.zhonghe.ntpc.gov.tw/content/?parent_id=10282&type_id=10282


 

 

 

 

 


